湖教办〔2018〕323号

湖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9年湖州市区

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两区教育局、市属相关学校：

现将《2019年湖州市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 2019年湖州市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实施办法

湖州市教育局
                                 2018年12月20日
附件

2019年湖州市区初中毕业生

体育考试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为有效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教基〔2017〕122号）精神，特制订2019年湖州市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实施办法。
一、考试对象
湖州市区2019年初中毕业生。
二、考试内容与计分方法

市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满分40分，其中现场专项测试成绩满分30分，体育平时成绩满分10分，计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总分。现场专项测试共三项，其中必测项目一项、选测项目两项，每个项目满分10分。
（一）平时成绩

初中毕业生体育平时成绩，由所任体育教师根据学生初中三年平时参加体育课、其他校内体育活动（包括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等）的出勤和表现，结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综合评定，其中体育课出勤、表现分别占10%、20%，其他体育活动的出勤和表现占20%，《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占50%。评定原则上分优秀、良好、及格3个等级，评定优秀计10分，良好计9分，及格计8分，对于个别平时表现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特别差的学生，可以评为5分及以下。

各初中学校成立相应的由校长或分管校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本校体育平时成绩的评定工作。各学校应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好体育平时成绩的评定工作，制定详细的实施办法，并在本校校园网上向社会公布。体育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和成绩如实进行综合评定，所评成绩经领导小组审核并在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方有效。评定结果原则上不限定优秀、良好、及格的比例，但不得无差别给分。

（二）专项测试项目

2019年市区体育考试共进行三个项目的测试。其中必测项目为长跑（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选测项目分两类：第一类为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1分钟）、掷实心球（2千克）和推铅球(3千克)；第二类为立定跳远、跳绳（1分钟）和游泳(50米)。每位考生从选测项目的每一类中分别选择一项，加上必测项目，共三项进行测试。
（三）专项测试次数

每个项目的现场专项测试当年共组织三次。每个考生的每个测试项目最多有两次测试机会。考生如第一次测试成绩未获满分，可在测试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学校提出重考申请，学校必须在考试结束后四个工作日内向市教育考试中心提出申请，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每个项目每位考生只能在三次现场专项测试中最多选择两次参加测试，考生若因种种原因不能参加规定时间的测试，视为自动放弃。考生第二次参加测试的选测项目，必须与第一次测试的选测项目保持一致，不得更换。
（四）专项测试成绩记分

若考生同一项目参加了两次测试的，按其中最好的一次有效成绩记入该项目的体育专项测试成绩。
（五）专项测试方法
1.必测项目
（1）长跑（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
场地器材：400米环形田径场塑胶跑道，地面平坦可封闭，跑道长度丈量准确。
测试规则：随机编排20人一组，站立式起跑，起跑后不分道次。跑步过程中不得踏进跑道最左侧跑道线，不得推、拉、阻挡他人跑步，不得由他人带跑。考生不得穿着钉鞋参加测试，否则视为犯规，该项目成绩计为零分。第一次长跑测试已得满分的考生，不得报名参加后续的长跑测试。在2019年长跑测试中，将采用电子设备进行计分。
2.选测项目第一类

（2）引体向上（男）

场地器材：高单杠(单杠高度以考生直臂悬垂脚尖不触地为准)，单杠下须有垫子或沙坑及相应的安全设施。
测试规则：每次考试每人测一次。考生双手握杠开始至双手离杠为考试结束，以已完成的有效引体次数计为本次成绩。考试时，考生根据裁判指令，跳起双手正握杠，成直臂悬垂。裁判员待考生身体停止晃动后，发出“开始”口令。考生听到口令后，两臂同时用力，向上引体。当下颚超过横杠上缘时，为完成一次，否则不计该次数。然后还原到开始垂臂姿势，再做第二次，向上引体开始时和结束后未还原到垂臂姿势所做的次数不计。
（3）仰卧起坐（女）

场地器材：平整地面，仰卧起坐专用器械。
测试规则：每次考试每人测一次。以1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次数计为本次成绩。测试时，考生身体仰卧于专用器械上，两腿屈膝稍分开，大小腿呈90度左右，双手手指交叉紧贴于头后，使用器械固定下肢。考生起坐时，收腹抬上体前屈，前屈角度超过90度为完成一次。仰卧起坐过程中，两肩胛未触垫、臀部离垫属无效动作，不计次数。
（4）掷实心球
场地器材：坚实、平坦且宽度4米、长度不低于15米场地， 2千克实心球。
测试规则：每次考试每人有三次投掷机会，取其中最好一次成绩。考生正面站在起掷线后，两脚前后或左右站立，身体面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并稍后仰，原地用力把球向前方掷去。投掷时，当球出手的同时，双脚或单脚离地不违规，但不得踩起掷线。投掷过程中，脚和身体其他部位触及投掷线或投掷线前地面均为犯规。背向投掷、助跑投掷、单手投掷、未从头上投掷或投掷后越过投掷线撤离均视为犯规。如三次犯规者，则该项目成绩计为零分。
（5）推铅球
场地器材：3千克铅球，平坦土质场地，投掷圈直径为2.135米，得分标准长度丈量准确。
测试规则：每次考试每人有三次投掷机会，取其中最好一次成绩。在投掷圈内，考生单手持球从静止姿势开始，原地或滑步均可，须单手从肩上出球，不得将铅球移至肩下或肩后抛掷。球出手后，脚不得踏上圈、线或抵趾板上，身体各部位不得触及圈外地面，离开投掷圈必须从后半圈走出，否则视为犯规。如三次犯规者，则该项目成绩计为零分。
3.选测项目第二类

（6）立定跳远
场地器材：使用立定跳远专用的电子测试器材。
测试规则：每次考试每人有三次跳的机会，取其中最好一次成绩。考生两脚自然站立在起跳线后，脚尖不得踩线，原地两脚同时起跳，不得有垫步和连续起跳动作，双脚同时落地后从前方迈出测试区，否则视为犯规。如三次犯规者，则该项目成绩计为零分。
（7）跳绳

场地器材：跳绳测试自动计数仪，干净平整的测试场地。
测试规则：每次考试每人限跳一分钟，以跳绳测试自动计数仪在60秒内显示的有效次数作为本次成绩。当听到“预备—哨音”的信号后，考生方可起跳（单、双脚不限），双手从后向前摇动跳绳，每摇动一回环算一次，听到结束“哨音”信号后停止。
（8）游泳
场地器材：50米标准游泳池，泳道若干，有符合标准的浮标分道线、救生圈（板），泳池内水质符合规定。
测试规则：每次考试每人限游一次。男女均为50米距离，除仰泳外，其它泳姿不限。考生须戴泳帽，着深色不透明的泳衣、泳裤。为进一步促进学生救生能力的培养，2019年起将不允许考生佩带鼻夹参加游泳考试。

考生入池后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并处于静止状态，当听到“各就位—开始”信号后出发，游进中，考生须在规定的泳道中划水行进，不得使用或穿戴任何有利于速度、浮力的器具，不得停顿（含仰泳），不得脚踩池底或手扶池壁、泳道线等，否则视为犯规。到达终点时，可用身体任何部位触碰池壁。在游泳过程中如有犯规，即测试终止，以已完成的泳程记录成绩。
（六）评分标准
2019年湖州市区初中毕业生体育专项测试评分标准（男）
	类别
	选测项目第一类
	选测项目第二类
	必测项目

	分值
	引体向上（次）
	掷实心球（米）
	推铅球（米）
	立定跳远（米）
	跳绳
(次/分)
	游泳（米）
	1000米跑（分秒）

	10
	10
	10
	10.1
	2.45
	180
	50
	3′40″

	9
	8
	9.6
	9.5
	2.35
	170
	/
	3′55″

	8
	6
	9.2
	8.9
	2.20
	160
	/
	4′10″

	7
	5
	8.8
	8.3
	2.10
	150
	/
	4′25″

	6
	4
	8.4
	7.7
	1.93
	140
	25
	4′40″

	5
	3
	8
	7.1
	1.90
	130
	/
	5′00″

	4
	2
	7.6
	6.5
	1.85
	120
	/
	5′00″以上

	3
	/
	7.2
	5.9
	1.80
	100
	/
	/

	2
	1
	6.8
	5.3
	1.75
	80
	/
	/

	1
	/
	6.4
	4.7
	1.70
	60
	/
	/


2019年湖州市区初中毕业生体育专项测试评分标准（女）
	类别
	选测项目第一类
	选测项目第二类
	必测项目

	分值
	仰卧起坐（次/分）
	掷实心球（米）
	推铅球（米）
	立定跳远（米）
	跳绳
(次/分)
	游泳（米）
	800米跑（分秒）

	10
	50
	6.7
	6.9
	1.95
	175
	50
	3′25″

	9
	46
	6.3
	6.5
	1.80
	165
	/
	3′40″

	8
	42
	5.9
	6.1
	1.65
	155
	/
	3′55″

	7
	38
	5.5
	5.7
	1.55
	145
	/
	4′10″

	6
	34
	5.2
	5.3
	1.45
	135
	25
	4′25″

	5
	30
	5
	4.9
	1.35
	125
	/
	4′40″

	4
	26
	4.8
	4.5
	1.30
	115
	/
	4′40″以上

	3
	22
	4.6
	4.1
	1.25
	95
	/
	/

	2
	18
	4.4
	3.7
	1.20
	75
	/
	/

	1
	14
	4.2
	3.3
	1.10
	55
	/
	/

	注：测试成绩未达上限，均按下限评分。


三、免考
由于体育考试的特殊性，允许学生申请免考。申请免考的学生，需凭县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或残疾证等相关证明，向所在学校提出免考申请，填写“免考申请表”，由家长签署申请意见，经学校初审同意，并在校内公示三天无异议后，报区教育局复核，最后由市教育局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核准，方可免考。
免考学生的成绩评定分为两类：第一类，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不属于参加体育考试的对象，以全体参考学生现场专项测试的平均成绩计为其现场专项测试成绩；第二类，因伤病不适宜剧烈运动而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对象，每个项目测试成绩按单项满分的60%计，即以6分计为其专项测试成绩。2019年起，选测项目将不允许申请单项免考，两类选测项目只能一起免考或正常测试。

四、体育考试组织实施

2019年市区体育考试考点设置按照集中统一原则，由市教育考试中心统一安排。体育考试第一次现场专项测试由市教育考试中心于2019年4月统一组织实施，其中游泳项目在定点游泳馆进行，单独组织、集中测试。第二次和第三次现场专项测试原则上在5月中旬和下旬进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五、其他事项

（一）在外地学校就读回湖报名的考生，由市教育考试中心统一安排现场专项测试。

（二）现场专项测试成绩当场公布，如考生对成绩有疑问，可通过学校立即向现场专项测试考务组反映，以便核实。

（三）体育考试现场专项测试结束后，学校须将考生的测试成绩在校内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为3个工作日。

  抄送:市体育局，三县教育局。                                  
  湖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12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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